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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在本公司行政办公楼三楼

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召集，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

出席董事

９

人，其中董事李守宇先生、董事万君初先生、独立董事刘孟军先生、独立董事谷秀

娟女士、独立董事朱舫女士通讯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石聚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

及《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

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

署

＜

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

＞

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登载的

２０１２－０６８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

＜

项目土

地付款协议书

＞

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

签署

＜

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

＞

的独立意见》。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注册地址变更及修改

＜

公

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公司注册地址由“新郑市孟庄镇”变更为“新郑市薛店镇”。邮编相应由“

４５１１６１

”变

更为“

４５１１６２

”。

同时，对应《公司章程》中注册地址条款第五条修改为：公司住所：新郑市薛店镇，邮编：

４５１１６２

。除上述注册地址条款变更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需要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３．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登载的

２０１２－０６９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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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一）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六）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七）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工业区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

楼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

＜

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

＞

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登载的

２０１２－０６８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

＜

项目土

地付款协议书

＞

的公告》。

（二）《关于注册地址变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登载的

２０１２－０６７

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应当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２／３

）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工业区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需持有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进行

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需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需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需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出

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出席现场会议时务必

携带相关资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异地股东采用信函登记的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本公司

不接受采用电话方式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石聚领（董事会秘书）、豆妍妍（证券事务代表）

电话号码：

０３７１－６２５８９９６８

传真号码：

０３７１－６２５８９９６８

电子邮箱：

ｈａｏｘｉａｎｇｎｉ＠ｈａｏｘｉａｎｇｎｉ．ｃｎ

联系地址：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工业区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以下简称“受托人”）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好想你枣

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其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

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关于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

＜

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注册地址变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

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

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盖章或签字）：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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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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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

《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

＜

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

＞

的议

案》，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次拟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中国国际红枣综合产业园项目概述

中国国际红枣综合产业园项目是由新郑市人民政府主导， 主要目的是打造新郑市红枣

产业龙头地位，保护新郑市古枣树，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快产城融合。该项目位于新郑市

薛店镇，总投资

２３

亿元，该项目已被列为河南省重点项目。该园区根据原有的地形地貌，充分

考虑企业的发展战略，借鉴当前国内外农业产业园建设的最新发展理念，规划了“一区、两

心、三园、四组团”。即：一个年交易

１００

万吨红枣及其枣制品交易市场；国家级红枣技术研发

中心、木本粮博览中心；一个枣博园、一个万果园和一个植物园；商贸物流组团、生产加工组

团、生态旅游组团和新型社区组团。中国国际红枣综合产业园集加工、商贸、旅游、社区等配

套服务功能于一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市三化协调发展的一个样本。

本公司作为红枣行业的龙头企业，具有地处中国红枣之乡———新郑的地理优势，独特的

地理优势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新郑市作为中国红枣主要产区和红枣交易区，目前却没

有一个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红枣交易场所，本公司依据其地理、资本、文化等优势，决定

进驻中国国际红枣综合产业园， 围绕红枣产业链建立以本公司主导的红枣及其干果交易市

场、农副土特产交易市场，并附之于商业商住配套设施等项目。因此，公司拟购买中国国际红

枣综合产业园项目中

１０００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拟与新郑市人民政府签署《项目土地付款协

议书》后向新郑市人民政府预付土地出让金约

３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待该宗土地出让条件具备

后，公司将依照法定程序参加土地的“招拍挂“程序。若公司依法定程序取得土地使用权，则

预付款抵扣土地出让金。若最终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则新郑市人民政府退回预付款。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拟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的对方当事人为新郑市人民

政府，地址新郑市人民路

９０

号。

三、土地用途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公司拟以自建、合作建设、招商等方式建设红枣及其干果交易市场、

农副土特产交易市场、商业商住配套设施等项目。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出让土地概况

１

、土地性质：国有商业用地。

２

、土地面积：共计

１０００

亩（具体面积以勘测界定图为准）。

３

、土地位置：

Ｓ１０２

省道以北，西昌李道路以西，瑞泰公司以东，薛店镇第三社区以南。

４

、出让方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招拍挂”形式进行土地出让。

５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二）土地出让价格及付款条件：

１

、本公司经由“招拍挂”法律程序依法取得项目用地的使用权，该商业土地价格约为每

亩

３３

万元，共

１０００

亩，合计约为

３３０００

万元。

２

、本土地价格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费、社保费、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土地

管理费、测绘费、耕地开垦费、附属物款。

３

、本公司土地摘牌后

３０

日内，双方应按实际摘牌价格和面积结算土地款，溢价部分除上

缴省市费用外，土地净收益地方留成部分的

５０％

返还本公司。

４

、本协议签订后

５

日内，本公司向新郑市人民政府支付土地款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

根据安置区建设工程进度，支付新郑市人民政府土地款。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新郑市人民政府交付本公司商业用地

５００

亩，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

前，新郑市人民政府交付本公司剩余商业用地

５００

亩；本公司付清全部土地款三个月内，新郑

市人民政府依法为本公司办理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 自本公司每一笔款项支付之日

起至双方约定土地交付之日止， 新郑市人民政府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

利率向本公司支付利息； 如新郑市人民政府不能在双方约定土地交付之日交付土地给本公

司，自双方约定交付之日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新郑市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两倍向本公司支付利息。

五、合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若最终取得该项土地使用权，则可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土地资源。公司本次

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利于支持当地红枣产业发展，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巩固和提升公司红

枣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与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相一致。

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对协议对方

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签署并实施，是否能通过股东大会

审议尚不确定。

（二）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最终土地出让还需要按照法定程序履行“招拍挂”程序，“招

拍挂”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公司能否最终竞得该项土地使用权也具有不确定性。

（三）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公司要按规定要求完成自建、合作建设、招商等项目的建设。建

设项目能否按要求建成以及项目能否发挥预计的效益还存在不确定性。

（四）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遇不可预见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导致本协议无

法履行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从公司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需要的角度考虑，根据政府相关规划，并结合公司实际运营

情况，公司抓住机遇购买适于公司发展需要的新的土地资源建设红枣及其干果交易市场、农

副土特产交易市场、商业商住配套设施等项目，是非常有必要的。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新郑

市中国国际红枣综合产业园区内

１０００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利于降低公司采购成本， 巩固和

提升公司红枣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于公司与新郑市人民政府签署《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并预先支付土地出让金

３３０００

万元，双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待该宗土地出让条件具备后，公司将依照法定程序参加土地

的“招拍挂”程序。若公司依法定程序取得土地使用权，则预付款抵扣土地出让金。若最终公

司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则新郑市政府退回预付款。我们认为：公司预先向新郑市政府支付土

地出让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项支付不会影响公司资金的正常周转，不会损害公司及其

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关于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及《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购

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预先支付土地出让金预付款，并同意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相关的

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协议的履行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签署《项目土地

付款协议书》的独立意见。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２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０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

２０１２－０５９

号《好想你枣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近日公司与新郑市人民政府沟通后达成

一致意见，对原《项目土地付款协议书》第二条第五款进行了变更。现将具体变更情况公告如

下：

原土地出让付款条件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 新郑市人民政府交付本公司

５００

亩工业

用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前，新郑市人民政府交付本公司剩余工业用地

５００

亩，本公司全部付

清土地款三个月内，新郑市人民政府依法为本公司办理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自本公

司每一笔款项支付之日起至双方约定土地交付之日止， 新郑市人民政府应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向本公司支付利息； 如新郑市人民政府不能在双方约定土地交

付之日交付土地给本公司，自双方约定交付之日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新郑市人民政府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本公司支付利息。

现变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 新郑市人民政府交付本公司

５００

亩工业用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前，新郑市人民政府交付本公司剩余工业用地

５００

亩，本公司全部付清土地款三个

月内，新郑市人民政府依法为本公司办理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自本公司每一笔款项

支付之日起至双方约定土地交付之日止， 新郑市人民政府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存款基准利率向本公司支付利息； 如新郑市人民政府不能在双方约定土地交付之日交付土

地给本公司，自双方约定交付之日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新郑市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两倍向本公司支付利息。

除上述条款变更外，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8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

2012-045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12]1662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0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

1

、发行人：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一心、廖永高

联系电话：

0710-3577678

传真：

0710-3564019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方欣、冯震宇

资本市场部联系人：杨晓影

联系电话：

021-54034208

传真：

021-54034243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2-85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桑德环境

"

）的主营业务发展所

需，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0

月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第七次会议决议及经

2012

年

5

月、

11

月的

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投资并登记注册设立

"

监利荆源水务有限公司

"

、

"

吉林吉清环保

有限公司

"

、

"

桐庐清和管道安装有限公司

"

、

"

鄂州清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

，根据公司前期拟

对外投资设立公司登记注册事项情况进展，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投资成立

"

监利荆源水务有限公司

"

的登记注册事项进展：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全资子

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监利荆源水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71]

以及 《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72]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公司上述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监利荆源水务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登记注册完

毕，该控股子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监利荆源水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421023000025206

公司住所：监利县容城镇三闾村

法定代表人：孙宾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及综合利用。

监利荆源水务有限公司的股份结构为：桑德环境以货币方式出资

900

万元人民币，占该

公司注册资本的

90%

；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100

万

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10%

。

二、关于投资成立

"

吉林吉清环保有限公司

"

的登记注册事项进展：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湖北合

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吉林吉清环保有限公司的

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75]

以及《公司对外投资暨设立控股子

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78]

），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

项。

公司上述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吉林吉清环保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登记注册完

毕，该控股子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吉林吉清环保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220203001014925

公司住所：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承德街道北甸村东北部

法定代表人：李天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肆佰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肆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用自有资金对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填埋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和维护相

关业务。

吉林吉清环保有限公司的股份结构为： 桑德环境以现金方式出资

1,260

万元人民币，占

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90%

；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40

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10%

。

三、关于投资成立

"

桐庐清和管道安装有限公司

"

的登记注册事项进展：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由于浙江富春水务开发有限公司从事

业务所需，决定由其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桐庐清和管道安装有限公司，同时授权相关人员负

责办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公司上述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桐庐清和管道安装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7

日登记注册

完毕，该控股子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桐庐清和管道安装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122000059984

公司住所：桐庐县横村镇独山路

法定代表人：毛红艳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管道安装及维修（以上涉及资质的凭资质

经营）。

桐庐清和管道安装有限公司的股份结构为：浙江富春水务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

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20

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

四、关于投资成立

"

鄂州清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

的登记注册事项进展：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由于公司水务业务发展所需，公司决

定与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在湖北省鄂州市共同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鄂州清和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同时授权相关人员负责办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公司上述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鄂州清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登记注

册完毕，该控股子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鄂州清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700000070306

公司住所：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

法定代表人：赵达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国家有专项规定需审批的，须持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经营）

鄂州清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份结构为：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

资

270

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90%

，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

司）出资

30

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10%

。

上述公司于近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将作为公司在特定区域的经营业务实体， 具体负责

当地的环保项目投资实施、组织项目可研报批等相关项目前期工作。上述公司的设立及对外

投资对于公司

2012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影响。同时，公司也将视上述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９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名，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向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９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增资概述

（一）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增资方：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宁波建工”）

受资方：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市政集团”）

增资目的：满足市政集团经营需要，增加注册资本发展其主营业务。

增资金额：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控股子公司宁波市政集团增资

９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市政集

团注册资本达到

２００００

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宁波

同创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４５７

号）

核准，同意公司向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市政集团”）现有股东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９９．９６％

市政集团股份。目前，公司已完成市政集团的股权过户

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备案事宜，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出具了《备案通知书》，市政集团成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市政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注册资本：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王善波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６５９

公司持股比例：

９９．９６％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城市建设工程施工及其他建筑工程施工，园林工

程、公路工程、环保工程施工；压力管道安装；沥青制品、水泥预制件加工；建设工程监理。（上

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范围。）

三、市政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００６０

号审计报告和大信沪审

字［

２０１２

］第

５－０１１３

，市政集团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为备考数据）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１

，

９５１

，

７３５

，

４２５．５４ １

，

７０８

，

２８２

，

６３４．０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７５

，

２５９

，

７４７．１９ １３１

，

３３６

，

０２９．６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７５

，

２５９

，

７４７．１９ １３１

，

３３６

，

０２９．６４

利润表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８４３

，

９０２

，

０１６．４９ ２

，

１０１

，

４１１

，

０１５．５２

营业利润

４８

，

６０７

，

７２４．６１ ４８

，

６０３

，

１５１．３８

利润总额

５３

，

９５０

，

８３３．８２ ５５

，

７３５

，

３２２．６０

净利润

４０

，

７２９

，

０５１．９０ ４２

，

４８５

，

０９０．７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４０

，

７２９

，

０５１．９０ ４２

，

４５９

，

８８０．９３

四、本次增资情况

公司本次按照

１

元

／

股的价格对市政集团单方增资

９０００

万股， 本次增资后公司持有市政

集团股份为

１９９９５．６

万股，占

９９．９８％

的股权比例。本次增资前后市政集团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持有股份数

（万股）

股权比例（

％

）

持有股份数

（万股）

股权比例（

％

）

宁波建工

１０９９５．６ ９９．９６ １９９９５．６ ９９．９８

陈伯河

４．４ ０．０４ ４．４ ０．０２

五、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市政集团增资有助于提高市政集团的业务承接和工程建设能力， 有助于优化其

资产结构、促进其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

本次增资对公司短期内的经营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4

2012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2012－04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核准设立

5

家分公司及

4

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关于核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

等地设立

5

家分公司的批复》（深证局发

[2012] 272

号）、《关于核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在大连等地设立

4

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深证局发

[2012] 273

号）。

根据以上批复，公司获核准在江苏省南京市、湖北省武汉市、山东省济南市、安徽

省合肥市、陕西省西安市设立江苏、湖北、山东、安徽、西北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分公司，

分别管理公司在江苏、湖北、山东（青岛除外）、安徽、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的证

券营业部。公司获核准在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河北省石家庄

市裕华区、重庆市涪陵区各新设

1

家证券营业部。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分公司监

管规定（试行）》等有关规定，自批复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上述分公司的筹建工作及办

理证券营业部的有关证照。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71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股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同意

公司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绿都置业有限公司及自然人马平安先生共

同投资设立

"

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

，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的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 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登

记手续，并取得了该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1

、名称：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

、住所：洛阳市偃师上海国际商贸城

3

、法定代表人：史万福

4

、注册资本：叁亿圆整

5

实收资本：叁亿圆整

6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

、经营范围：办理各种小额贷款；办理中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省

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8

、营业期限：

2012

年

12

月

7

日至

2042

年

12

月

6

日

9

、注册号：

410300011029130

三、备查文件

1

、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513

、

200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B

公告编号：

2012-3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在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

2012-30

）。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9:30

。

3

、召开地点：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132

号丽珠大厦二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5

、召集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公司董事安宁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

134,131,562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36%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

3

名，代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

83,420,010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45.40%

；其中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名，代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数

50,711,552

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B

股股份总数的

45.28%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含

8

亿

元）的中期票据，具体发行方案如下：

（一）发行规模：本次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

（二）发行时间：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择

机发行。

（三）发行利率：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利率按照市场情况决定。

（四）发行对象：本次申请发行的中期票据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发行。

（五）资金用途：本次中期票据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丽珠工业园项目建设、偿还银行贷款和

补充流动资金。

（六）承销机构：本次中期票据注册发行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负责组

建承销团进行承销。

（七）决议的有效期：本次发行中期票据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发行中

期票据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为保证公司中期票据顺利发行，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授权董事会在取得有权机构的批准后，在中期票据有效期内，根据市场、利率变化及

公司自身资金需求，全权办理发行中期票据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具体发行时机、

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发行利率、签署必要的文件、办理必要的手续等。

2

、授权董事会在相关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可依据有权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授权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员在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过程中， 有权签署必

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募集说明书、发行公告、承销协议和承诺

函等），办理必要的手续。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131,5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②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3,420,01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③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0,711,55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

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聘任的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

"

利安达

"

）被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

"

国富浩华

"

）吸收

合并，原利安达珠海分所合伙人、注册会计师及从业人员转到国富浩华的实际情况。

为保持公司年报审计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同意公司改聘国富浩

华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确定支付其财务报表审计报酬为人民

币

9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36

万元。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4,131,5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②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3,420,01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③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0,711,55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④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先东、张奕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2-070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10

：

00

在公司

(

深圳市福田

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5D)

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以传真或电话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

名，会议由董事长王建宇

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王建宇先生、杨斌先生、高亚军先生、潘成东先生、邵良志先生、郝滨先

生、张鑫淼女士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

"

关于对公司经营班子

2012

年度工作绩效进行奖励的议案

"

；

鉴于公司经营班子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工作， 在公司内外经营环境非常困难的

情况下圆满完成了董事会制定的工作目标。有效确保公司平稳运行，完成公司破产重整并执

行完毕。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也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

2012

年第

33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无条件通过，顺利完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根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同意按其提交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议》

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经营班子的

2012

年度经营绩效进行奖励，奖励总金额为税后人民币叁拾

伍万元整。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5

日


